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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秽何以成为“问题”

人行动的可能及其限度是现代社会科学面对的重要问题，但这一
“问题”的浮现恰恰意味着人世道德系统的溃散与神圣之物遭遇亵渎的
危机，是非曲直难以言说，行动无所适从。道德哲学可以为之说教，社
会科学则力图在人的实践中发现并彰显有真实效力和作为事实的“道
德”，以约束“失范”的政治—经济世界，确保现代人作为道德人的自我
持存（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涂尔干，［１８９３］２００５：５）。

以涂尔干、莫斯等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派的宗教研究是现代社会
科学的奇葩。他们试图证明，任何社会都有关于“神圣—世俗”的分类；

这套分类体系规范着人们的行动，否则整个人世秩序必然崩溃（涂尔
干、莫斯，［１９０３］２０００）。至于１９世纪末过度世俗化的西方社会，危机
不言而喻。然而，社会学年鉴学派的原始宗教研究似乎低估了现代社
会道德体系的复杂程度，或者说高估了现代人行动方面“道德上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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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同时，涂尔干在全身心关注宗教作为社会神圣的整合功能的
同时，却给巫术贴上了“原始卫生学”的标签，忽视了污秽的社会规则
与道德效力，污秽也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远离了宗教科学的视野
（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２３－２５）。此前，弗雷泽虽然注意到了污秽
问题，但他深受进化论影响，试图从“巫术—宗教—科学”的进化脉络
来研究污秽问题，而他的理论根据不过是其所处时代普遍言说中的
一些无人质疑的假设，因而，他在考察巫术时忽视了污秽的普遍性与
作用（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２８－３６）。
后继的社会科学家不得不沿着“神圣—世俗”二重体系的学术道

路，去完善社会的“神圣—世—污秽”的三重体系，来双重反思“正当已
然成为问题”的现代社会中的正当与秩序的社会基础，道德拉斯无疑是
其中的重要代表。道格拉斯认为，前人关于污秽的观点遮蔽了宗教科
学的普遍视野，因此，她试图通过研究“洁净”或“污秽”在不同文化背景
下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以证明污秽的普遍存在与普遍功能，一并破
除原始宗教（巫术）与当代欧洲宗教之间绝然对立的迷障。
道格拉斯（１９２１－２００７）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进入牛津大学从事人类

学的学习和研究时，正值埃文斯—普里查德（Ｅ．Ｅ．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声
名鹊起的时候，后者在《努尔人》中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已经在当时取
得了公认的成就，作为学生与同事，道德拉斯深受其影响。在《洁净与
危险》的致谢中，她指出：“早在列维—斯特劳斯被结构语言学激发出灵
感并把它应用于亲属关系和神话研究之前，人类学领域中就已经有了
结构主义的氛围。”（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２）１９６３年，道格拉斯出版
了描写勒勒人食物系统和符号分类的民族志著作，即 Ｔｈｅ　Ｌｅｌｅ　ｏｆ
Ｋａｓａｉ。勒勒人高度的污染意识激发她寻求对污染和分类象征进行系
统化的解释，即在总体分类结构上理解污秽（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

１）。三年后，她完成了《洁净与危险———对诸多污染和禁忌概念的分
析》。在该书中，道格拉斯怀着明确的理论关注并基于结构主义方法重
新处理了前人轻视的“污秽（污染）”问题。（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
道格拉斯一生涉猎广泛，著述颇丰，思想复杂（参见Ｆａｒｄｏｎ，１９９９：

２６９－２９２），她首要的学术目标是深入理解社会规则，因此符号分类的社
会基础自然而然处于其著述的中心位置（Ｍｏｏｒｅ，２００９：２７５）。不过，道
格拉斯的思想核心还是植根于涂尔干的基本命题，她强调仪式和符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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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和复制社会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立场，由此，她
（Ｄｏｕｇｌａｓ，１９７０）提出了“群组—栅格”（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Ｇｒｉｄ）范畴图式，用以分
析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更值得一提的是，她将这些分析与
宇宙论上的差异联系在一起，从而可以对不同文化和信念开展比较研
究。这样，她不仅扩展了对仪式构成的理解，而且提供了通过仪式和语
言代码的联系来理解一切符号系统的新方法（沃斯诺尔等，１９９０：１４７－
１４８；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１０－１１）。在道格拉斯的思想体系中，《洁净
与危险》体现了其思想脉络的雏形，具有多向延伸的可能性，因此，即使
在出版４０多年之后，该书依然有深入阅读的价值。

二、普遍的仪式与普遍的污秽

仪式不是空洞或形式化的表演，而是在创造社会现实，离开了仪式，
社会实在无以为继。这一观点已然是人类学界的普遍共识，也是当初涂
尔干声称宗教仪式再现与再生产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丁卡人”在回
家途中把路边的一捆草打个结，以表达家人推迟做饭时间，等他回来共
同进餐的愿望，这与欧洲人对一周之内的每一天都要安排一个有规律的
次序是相同的，都是在建立社会秩序（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８２－８３）。
不过，早期人类学家对仪式（尤其是与污秽相关的巫术仪式）的重

要性尚无清晰的认识。弗雷泽和马林诺斯基认为，巫术仪式是一种特
殊的仪式，主要是为了“制造奇迹性的结果”。这一代表性的观点一直
妨碍着欧美人类学家对其他文明宗教系统的理解（道格拉斯，［１９６６］

２００８：７７）。道格拉斯指出，早期人类学家的错误观念受犹太教和基督
教发展史上关于宗教的“内在意志”（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ｗｉｌｌ）和“外在实施”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ｅｎａｃｔｍｅｎｔ）之区分的无形影响。例如，在持基督教福音派观
点的人看来，“任何仪式都是空洞的形式，任何行为的法典化都会背离
感同身受的自然运动，任何外在的宗教都背叛了真正的内在宗教”（道
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７９）。被基督教世界视为常理的这种观念，对理解
英美人的宗教生活，无疑是正确且有益的，但欧美学者在将自己对僵死
的形式主义的恐惧带入到对其他宗教的判断中时，就应当千万小心，否
则便会误人误己。实际上，它确实误导了一些学者对“原始宗教做出了
一些预先的假定”（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７９）。
相比之下，拉德克里夫—布朗推进了我们对宗教的认识，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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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仪式和世俗仪式都是社会自我再生产系统的组成部分。只可惜，
拉德克里夫—布朗过分限制了“仪式”的内涵，以至于“在人类学家的著
述中，……它被小心而始终如一地用来指那些关于神圣的象征行为”
（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８４），这样，拉德克里夫—布朗本来有可能拨云
见日的研究半途而废。道格拉斯继续了前辈的未尽之业。她写到：

我们宗教行为中的极少部分是在宗教的场景中实现的。
丁卡文化是统一的。既然他们所有的主要经历背景都是交叠
和相互贯通的，他们所有的经历几乎都是宗教的，所以他们最
重要的仪式也必然是宗教的。但我们的经历却发生于分散的
地方，我们的仪式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把城镇中的春季
制帽和春季清扫看成是与斯瓦希人的初熟果仪式一样的聚焦

和控制经验。（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８８）
由此，“宗教”一词的意涵大大拓展，所有控制经验和为事实排序的

行为都是宗教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隐约回到了拉丁文“约束”的古义。欧洲人
的擦洗清扫活动“不是以防病为主……（是）在分割，建立分界线，对家
做出可见的陈述”；欧洲人对家庭内男女卫生间的区分与布须曼妇女
“选择在哪里生火做饭，就在那地方竖一根棍子”是一样的，都是把“家
屋就此分成了男性区域和女性区域”（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８８）。可
见，所谓的“原始巫术仪式”与现代欧洲人的宗教仪式是基本相同的分
类与区分，都是为了建立一种可经验的社会秩序，二者之间只有细节的
而非本质的差别。
进言之，仪式不仅在造就神圣，造就涂尔干所说的关于神圣的膜拜

与禁忌，也在造就污秽及其禁忌。关于污秽的仪式也是整个社会秩序
的嵌套要素之一，它以“否定”的方式自发保护着宇宙的清晰分类和秩
序，规定着人们行动的边界与方向。道格拉斯进一步指出，不论是在当
代文化中，还是在原始文化中，对既有的分类系统与总体秩序的各种挑
战，都被各自的禁忌系统在理论层面上视为某种潜在的危害（道格拉
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２）。为证明这一观点，道格拉斯选择现代文明关于“污
染”的观念，将之与其他民族的相关观念进行对比，以揭示与理解污秽
乃至宗教的本质。
道格拉斯认为，当代欧洲人普遍持有两种错误的观点。
第一，古代仪式以卫生学为基础。该观点认为，犹太人寿命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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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长和对瘟疫更有免疫力，是因为犹太人的饮食限制。比如，希伯来饮
食中剔除了易被寄生的动物；并且由于传染性疾病的微生物和孢子是
在血液中循环的，在烹煮前必须沥干血液。然而，直到１８２８年人们才
发现旋毛虫，而且１８６０年以前一直认为它对人体无害（道格拉斯，
［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３８）。
第二，原始仪式的洁净观念与现代社会的洁净观念毫不相关。现

代人的清洁行为以卫生学为坚实基础，原始仪式中的清洁则是象征性
的。“我们消灭细菌，而他们则避开精灵。”（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４１）
的确，当代欧洲人关于污秽的观念是以关于致病生物的知识系统为基
础，但这一观念的源泉其实是科学主导的社会仪式。
从比较宗教学的视角看，现代“宗教仪式”的要素、过程与社会效

果，与原始社会的污秽仪式并无本质差别。原始人以它的宇宙学视野
看待污秽，现代人则以生物医学的系统来看待污秽。现代人自以为是
和妄自尊大的科学理念遮蔽了对自身的认识，也扭曲了对原住民的认
识。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清除困扰“比较宗教学”的“医学唯物主义”，才
能为“污染”研究正名（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３７）。

“如果把关于污秽观念中病原学和卫生学因素去掉，我们就会得到
对于污秽的古老定义，即污秽就是位置不当的东西。”（道格拉斯，
［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４５）道格拉斯举了一个后来广为人知的例子：鞋子本身不
是肮脏的，把它放到餐桌上，它就是脏的。“鞋放错位置”既预设了一系
列有秩序的关系，也是对秩序的违背与破坏。可见，我们对污秽行为的
定义是一种社会反应，它声讨任何一种可能混淆或抵触我们所珍视的
分类的物体或观念。这样一来，污秽就不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系统
排序和分类的副产品，因为排序的过程就是抛弃不当要素的过程。这
种污秽观念把我们直接带入象征领域，当代欧洲人的污秽观念也同样
属于象征体系范畴。
上述关于污秽的讨论自然而然把我们引向了原始宗教和当代欧洲宗

教的统一性问题。既然污秽是分类的普遍残余物，那么，那些未被纳入特
定分类系统和社会道德秩序的事物必然被视为污秽。更为重要的是，任何
社会秩序要想自我持存，都一定要通过精心的理智安排与社会仪式来排斥
不洁或污秽。因此，现代人所谓“原始人不区分神圣性与不洁”的观点不过
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罢了。而且，欧洲人对原始巫术的看法致使他们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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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原始文化和现代文化的错误区分，严重束缚了比较宗教学的发展与
对人性普遍性的认识（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７－３６）。
当然，原始文化与当代欧洲文化的具体内容相去甚远。比如，原始

文化大多没有发展出关于“自我”的清晰认识，“自我”隐藏于被构筑得
浑然一体的世界中，当代欧洲文化的“自我”观念则十分清晰，所以，整
套污秽禁忌系统的中心截然不同，原始社会围绕世界万物展开，现代人
则围绕普遍人性展开（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１０６－１１８；潘建雷，

２００９）。然而，这些差别非但不能否定上述论点，而且可以成为比较原
始文化与当代欧洲文化的污染观念之结构差别方面的要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道格拉斯在本书中还以《利未记》中的不洁之

物、可憎之物和禁食之物的文本记载为例来检验她关于污秽的观点。
尽管她的验证受到很多批评，而且，３０多年后在她自己为本书被纳入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经典文丛重版时撰写的序言中，也检讨了当年的三个错误，
但她仍然坚持，自己３０多年来对《利未记》的不懈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当
初的结论：《利未记》中对不洁动物的禁止不是基于卫生或憎恶，而是有
关规则的精细理智结构的一部分（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５－８）。

三、污秽：危险的异类

在特定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中，不占据清晰位置的因素与力量，以及
处于结构位置转变过程中的因素都是“危险”的异类，因为它们处在一
种“过渡”或“位置无法确定”的状态（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１２１），例如
乱伦产下的孩子。根据道格拉斯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内在和外在两个
方面定义这些危险：内在的力量存在于行动者的头脑中，比如恶魔眼、
预言和魔法；外在的力量是行动者必须有意识操作的外部象征，比如符
咒、祝福、魔力和祈祷（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１２４）。在原始社会中，人
们一般认为，结构位置明确的人具有外在的力量，与之相对，角色不清
晰的人则被视为拥有无意识的内在力量，对地位清晰的人构成威胁（道
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１２８）。
卡钦人的妻子扮演的正是一种跨越结构的角色。在卡钦社会，从

父亲家进入丈夫家族的女子会被视为入侵者，并因此而时常被卡钦人
视为无意识的施巫者。在勒勒人（Ｌｅｌｅ）、卢伯拉人（Ｌｕｇｂａｒａ）、条顿人
（Ｔｅｕｔｏｎｉｃ）的社会里，在那些未经政治系统组织过的领域里，比如，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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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之间，人们往往也以巫术相互责难。这些在结构上模糊不清的元素
会对结构本身构成威胁，对处于特定结构位置的人构成危险，这都是分
类不清导致的结构性危险（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１２８－１３６）。
每一个具体的社会都有处置污染和危险的机制。道格拉斯试图根

据不同层次的分类原则所构成的社会结构来组织整体社会，并从整体
上加以说明，当某社会的一部分遭遇污染时，该社会是如何运动并清除
污染、重构自身的。种姓制度是这种规则的绝佳例证：“当社群被外界
攻击的时候，至少这种外来危险能促进社区内部的团结。当一个社群
从内部被肆意的个体攻击时，这样的个体就会被惩罚，而社群的结构就
被公开地重新确认。”（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１７２）
道格拉斯还注意到整体结构内部不同分类系统之间的相互冲突这

一更为“危险”的现象。在她看来，社会内部各分类系统之间的冲突大
多表现在与性有关的制度上，因为男女两性之间往往有较为严格的区
分，并常常表现出强烈的对抗（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
当然，在那些严格贯彻男性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男女两性的差别并

不一定表现为对抗性。比如，在瓦尔布里社会的婚姻关系中，女人彻底
服从男人。一个男人可能会觊觎他人的妻子，并在搏斗中被打死，但男
性统治规则并未改变，也未受到冲击。相比之下，麦斯伽人、恩伽人和
勒勒人的社会则建立在自相矛盾的规则之上。在麦斯伽人社会里，“对
每一个男人来说，他的男性姻亲极可能就是他的仪式交换伙伴，而他们
的部落就是他自己部落的军事敌人。因此，婚姻关系要负担激烈竞争
社会系统之中的紧张与压力”（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１７９）。恩伽人既
强调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又强调男性极易受到女性的污染，以至于“他
们将性活动次数减至最少，只要能够满足繁衍后代的需要就可以”（道
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１８０）。勒勒人的境况也差不多，男人以占有女性
的数量和权利来区别身份高低，每一个成熟的男人都希望多娶妻子，以
便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他们的这一晋升体系是开放的，允许竞争。
这使女人拥有了双重角色，既是被动的抵押，又是主动的密谋者（道格
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１８６）。
在这种情况下，男女之间的对抗在所难免。当然，如前所述，这无

关个人，而是社会为男子和女子提供的结构性位置所导致的结果。在
这些自身交战的系统中，尽管有很多规则来保护个体男女不受相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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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污染，但人们不得不在竞争性的规则中取得平衡，惟有如此方可安
身立命。尽管规则的冲突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侵入特定分类结构中
的东西会被视为“污染”而遭清除，但是这些威胁着“纯洁”的力量正是
“更加完善的宗教”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是道格拉斯对“污秽（污
染、危险、异类）”的辩证评价（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１７２－２１７）。
尽管污秽的种类和表现形式因社会而异，比如，在非现代社会中，

污秽总是与整体社会秩序相连，它深入到个人的身体之中并表达社会
秩序，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层次上的污秽不再与社会秩序在事实上发
生整体性关联，但是，在所有社会中出现的污秽都由分类系统和社会结
构所决定。在道格拉斯看来，通过对特定文化中污染物的考察，对污染
物反向确定的分类界限的区分，以及对污染物融合到更大分类秩序中
的活动的研究，初步确立了“比较宗教研究项目的纲要”（道格拉斯，
［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２０２）。
当然，困难与问题还有很多，例如，公开的仪式可以调查，私密的仪

式或限定在某个性别的秘密仪式如何调查？在同一个社会里，如何处
理不同人所做的不同分类？如何才算穷尽一个社会的分类范畴？特别

是，原始社会相对简单一贯的分类系统比较容易研究，现代社会高度分
化、相互冲突的分类系统之间又如何整合与维持的？道格拉斯（［１９６６］

２００８：８８－８９）指出：“对布须曼、丁卡人以及其他原始文明来说，象征行
动的区域只有一个。他们分隔和整理得到的一致和统一不仅仅是一个
小家，而是整个宇宙，在那里所有的经历都是有序的……（当代欧洲人）
从一个场景带到下一个场景中的并非是同样系列的不断增强的象征：
（当代欧洲人）的经历是片段性的……仪式创造了很多小世界，它们之
间是不相关的。”所有这些关于人性与社会结构的秘密都有待严谨的科
学研究者进一步发掘。

四、总结与讨论

《洁净与危险》面世后，在学术界受到许多严厉的批评，相比之下，赞扬
的声音则微弱得多。有学者认为，道格拉斯关于刚果勒勒人的田野调查不
够深入和系统，论证大量倚重其他社会的事例，结论缺乏说服力
（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１９６７）；也有人指出，道格拉斯的基本词汇变化多样，不同场合
意思又有所不同，诸如“污垢”（ｄｉｒｔ）、“无序”（ｄｉｓｏｒｄｅｒ）、“污秽”（ｄｅｆｉｌ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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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ｄａｎｇｅｒ）、“力”（ｐｏｗｅｒ）、“禁忌”（ｔａｂｏｏ），等等，因此不够严谨。这些缺
点使当时的评论家们大多怀着审慎的态度，有限度地承认该书的重要性
（Ａｒｄｅｎｅｒ，１９６７；Ｔａｍｎｅｙ，１９６７；Ｓｐｉｒｏ，１９６８；Ｋｕｎｚ，１９６９）。
时至今日，“任何一个研究污染仪式的人都试图把一个民族对洁净

的观念看作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２）。从这
个意义上说，《洁净与危险》一书在比较宗教学的发展方面所起到的基
础性作用得到了学界的承认。因为，一系列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任何社
会文化都必定会对各种元素进行分类，据此建立可识别和可经验的社
会秩序，并将那些无法分类与排序之物定义为禁忌和污秽之物，对禁忌
与污秽的恐惧和回避成为了社会道德秩序维持与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社会是一个多面的总体秩序，所以污秽的种
类、为保护分类清晰性的禁忌与仪式也是五花八门，而且随社会和时代
变化而变化。道格拉斯（［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２１６－２１７）就此写到：

在人类的宇宙秩序中，动物和植物的生命不由自主地扮
演着各自的角色。它们别无选择，只能依照自己的本性来。
偶然地也有一些奇特的种群或者个体逾越界限。这时，人类
就会以回避这种或那种动植物来做出反应。人们对暧昧不明
行为的反应表达的是一种期许，即万事万物都应正常遵从世
界的治理法则。但在他们自己作为人的经历中，人们知道他
们个人对法则的遵从并不是那么确定。因此惩罚、道德压力、
关于不许碰不许吃的规则、严格的仪式框架，这些都能帮助人
们与其他事物和谐相处。
从整体上看，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深度挖掘了涂尔干与莫

斯创造的“分类”概念的效用，用来说明不同社会的知识—行动系统，尤
其是分析与比较具体社会内部的诸多分类体系。道格拉斯超越了涂尔
干“神圣—世俗”的分类图式，从人类学的视角证明了不同文明之间道
德系统具有对话的基础与可能性，进而填平了弗雷泽在原始宗教与当
代基督教之间劈开的鸿沟，为比较宗教学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理解人
性的复杂性与可能性提供了更宽广的理论视角。
道格拉斯在思想界并不孤独，福柯、布迪厄、鲍曼几乎表达了与她

相同的思想，只是他们凝视着不同的对象。福柯在监狱和疯子和性等
方面考察了社会结构对异己者的识别与处理。他在《无名者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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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就像你，总是不能跨越这条界限，跨越到另一边，倾听并且让别
人听到来自别处或下面的语言；总是同样的选择，总是关注权力，关注
权力所说的或是权力促使人们说的。那些生命正在那里谈论着自身，

为什么你不去听听？”１布迪厄在社会分类与支配的脉络上推进了他的
研究，特别是在男性统治和阶级支配上驻足良久。然而，社会支配的极
端表现，莫过于种族清洗。鲍曼（［１９８９］２００２：８８）对大屠杀的研究直刺
社会分类与秩序建构在与现代性共谋时所导致的极端后果。在他看
来，种族主义分离出某一种群的人，并使他们保持永久的异质性，只有
与他们保持距离，将他们隔开或者消灭，才能使他们变得无害。

１．参见：福柯．１９９９．无名者的生活．李猛，译．出自《社会学理论论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非
正式刊物）。

福柯、布迪厄和鲍曼把我们的视野拉回到现实的人类社会。现代
人近百年来确认和处理“污垢”的方式及其后果让人触目惊心。道格拉
斯把“污垢”分成两类：一类是跨越社会结构的分子，另一类是因社会结
构变动而被划分出的越轨分子（沃斯诺尔等，１９９０：１００－１０１）。在现代
社会中，对越轨和违法分子的处理反应了前者，而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
处理则属于后者。另一方面，在当今社会，曾经具有强大的道德效力
（社会约束力）的“污秽”，似乎已经难觅踪迹。“逾越界限”不仅得到后
现代主义的论证与肯定，也为普罗大众默认。我们不禁要问，这对现代
人与现代社会来说，到底是解放，还是堕落？！

也许，一旦“污垢”与社会秩序勾连起来，人类社会就再也无法从根
本上规避“污垢”的生产与再生产。由此就留给人们这样一个值得思考
的问题：人类是否可以生产出一些不带来残暴后果的社会性“污垢”呢？
换言之，避免第一类污垢也许不太可能，但避免第二类污垢似乎存有希
望。美孚黎和彝族社会的事实便能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启发：被清洗
和仇视的社会性“污垢”可以不是人类，而是鬼怪。

笔者曾在中国海南省的腹地美孚黎做过十个月的民族志调查。美
孚黎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有着明确的甚至严苛的社会分类。在美孚黎
人的分类系统里，“鬼”是一个重要类别，承载着对几乎所有个人不幸和
社会危机展开结构性说明的重任。他们会花费很多的时间和财力去驱
鬼和送鬼，而绝少在人类中寻找替罪羊。美孚黎社会的人际关系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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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和谐有序。无独有偶，中国云南省楚雄州的一个彝族群体也将个人
不幸和社会秩序的失衡归结为“野鬼”之乱（参见 Ｍｕｅｇｇｌｅｒ，２００１）。可
见，人类足以创造出不将同类归为“污垢”的分类系统，也足以超越从道
格拉斯到鲍曼所揭示的人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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